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原簡字第39號

原      告  袁姵縈    住○○市○○區○○街00○0號5樓

訴訟代理人  盧兆民律師

被      告  黃曉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此規定於簡易

訴訟程序仍適用之；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

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436條第2項定有明文第262條第

1項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原告原以甲○○、乙○○為共同被

告，請求上開2人賠償其損害新臺幣(下同)50萬元，嗣原告

於民國113年7月10日與甲○○成立和解，原告遂於113年7月

12日具狀撤回對甲○○之訴，並減縮請求金額為35萬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原告所為，經核與法尚無不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與甲○○原係夫妻，甲○○離婚後，即與被

告於000年0月間結婚，原告透過Messenger對話軟體與被告

認識聊天，無意間得知被告與甲○○早於111年5月20日在網

路交友軟體認識，交往第1天兩造即發生性關係，可見甲○

○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已與被告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及婚姻生

活圓滿之權益。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

所受精神上之損害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5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三、被告則以：

  ㈠其與甲○○係在網路交友軟體上認識，甲○○向被告稱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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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2年(僅與原告分居)，有一女兒，此與原告在line上責

問及回答內容相同(將甲○○向被告說明情形回答原告)，被

告不疑有他，於111年5月27日至甲○○居住處，與甲○○之

家人吃飯，當著家人之面介紹被告為其女朋友，被告感動之

餘，更加相信甲○○為離婚之人。　　

　㈡被告曾多次向甲○○索討其身分證觀看，甲○○說證件在他

哥哥處，迴避被告所請。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以line傳了

甲○○不給看身分證係有意欺瞞之對話，嗣經甲○○道歉並

言：「那件事我很抱歉」等語。

　㈢甲○○與被告結婚後，仍與其前妻即原告藕斷絲連，並有性

關係，經法院判決甲○○必須賠償被告慰撫金，足證甲○○

有慣性外遇之症狀，更在被告至其居住處時，利用幼女向被

告證明甲○○已離婚2年之事實，而一般人對於幼童之語均

有高度之相信，方才相信甲○○之欺騙話語等情，以為置

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是否知悉郭郁華為有配偶之人？

  ㈡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是否重

大？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35萬元，有無

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

件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已婚，仍與其於111年5月20日在

　  甲○○居住處發生性關係，侵害原告之配偶權等情，並提出

兩造在line上之對話內容證明(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

為被告否認，被告對於其與甲○○在甲○○住處發生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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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事並不爭執，惟時間係於111年5月27日，因受甲○○欺

騙，而認甲○○為無配偶之人，基於結婚目的交往，進而發

生性行為，並未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並提出其與甲○○當

時對話姬路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則原

告自應就被告具故意侵權行為主觀要件乙節，擔負舉證之

責。

　㈡原告固提出line通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自承與甲○○發生

性關係」(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為證。惟被告辯稱：自

與甲○○認識進而交往時起，因女性之警覺，已不斷要求甲

○○自證已離婚之事實，而甲○○對於被告要求出示身分證

藉故推託，又將被告帶至其家中與家人(父母、兄長、女

兒）一起吃飯，在甲○○家人對於其離婚事實(離婚協議書

未簽名)亦被蒙蔽時（家人均以為其已離婚)，營造由其家人

背書其以單身之環境、說詞，藉以欺騙被告使其放下戒心，

而遂行發生性行為，此有被告提出其與甲○○line對話翻拍

照片可證。本院認被告自始由原告藉由messenger軟體展開

與被告之對話、被告提出line與甲○○之對話內容，前後對

於要求查證甲○○究否離婚乙事，多次要求查證且多次被甲

○○欺騙，被告固無故意侵害被告配偶權之主觀意思，且對

於甲○○是否已離婚？已詳加查證確認，且被告前後陳述一

致，則被告對於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乙節，亦無何過失可言。

是原告上開主張，委無足踩。

　㈢原告復提出甲○○住所內客廳與房間之照片，客廳內電視架

旁文件夾內放置甲○○之戶口名簿，而房間內衣櫃旁之立櫃

上亦放置多種女性用品，並主張被告應會審視戶口名簿或藉

由多種女性用品，應知悉甲○○未與原告離婚云云。經查，

被告第一次赴甲○○住家，兩人方交往感情基礎有限，依一

般經驗法則與社會常情，縱使看到戶口名簿放置在電視櫃

旁，被告是否有高度之好奇心抽出查看？又房間內之女性用

品，據甲○○解釋為其母親用品(見本院卷第125頁)等語。

凡此，均不足以成為被告刨根究底再繼續追究逼問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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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認法律本非可苛求被告不計代價、高度理性、追根究底

地查證甲○○是否離婚？被告儘管再小心翼翼，仍不敵甲○

○精心布局，肆意欺騙，則最後被告亦成為被害人。是原告

上開主張，亦屬無據。　

  ㈣綜上，依原告所舉事證，尚難令本院獲致被告於111年5月27

日前，即知悉甲○○係有配偶之人之有利心證。則原告主張

被告於上開期日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其配偶權，應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5萬元

即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丁兆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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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原簡字第39號
原      告  袁姵縈    住○○市○○區○○街00○0號5樓
訴訟代理人  盧兆民律師
被      告  黃曉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此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仍適用之；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436條第2項定有明文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原告原以甲○○、乙○○為共同被告，請求上開2人賠償其損害新臺幣(下同)50萬元，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10日與甲○○成立和解，原告遂於113年7月12日具狀撤回對甲○○之訴，並減縮請求金額為35萬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原告所為，經核與法尚無不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與甲○○原係夫妻，甲○○離婚後，即與被告於000年0月間結婚，原告透過Messenger對話軟體與被告認識聊天，無意間得知被告與甲○○早於111年5月20日在網路交友軟體認識，交往第1天兩造即發生性關係，可見甲○○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已與被告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及婚姻生活圓滿之權益。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精神上之損害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三、被告則以：
  ㈠其與甲○○係在網路交友軟體上認識，甲○○向被告稱其已離婚2年(僅與原告分居)，有一女兒，此與原告在line上責問及回答內容相同(將甲○○向被告說明情形回答原告)，被告不疑有他，於111年5月27日至甲○○居住處，與甲○○之家人吃飯，當著家人之面介紹被告為其女朋友，被告感動之餘，更加相信甲○○為離婚之人。　　
　㈡被告曾多次向甲○○索討其身分證觀看，甲○○說證件在他哥哥處，迴避被告所請。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以line傳了甲○○不給看身分證係有意欺瞞之對話，嗣經甲○○道歉並言：「那件事我很抱歉」等語。
　㈢甲○○與被告結婚後，仍與其前妻即原告藕斷絲連，並有性關係，經法院判決甲○○必須賠償被告慰撫金，足證甲○○有慣性外遇之症狀，更在被告至其居住處時，利用幼女向被告證明甲○○已離婚2年之事實，而一般人對於幼童之語均有高度之相信，方才相信甲○○之欺騙話語等情，以為置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是否知悉郭郁華為有配偶之人？
  ㈡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是否重大？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35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已婚，仍與其於111年5月20日在
　  甲○○居住處發生性關係，侵害原告之配偶權等情，並提出兩造在line上之對話內容證明(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為被告否認，被告對於其與甲○○在甲○○住處發生性行為乙事並不爭執，惟時間係於111年5月27日，因受甲○○欺騙，而認甲○○為無配偶之人，基於結婚目的交往，進而發生性行為，並未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並提出其與甲○○當時對話姬路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則原告自應就被告具故意侵權行為主觀要件乙節，擔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固提出line通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自承與甲○○發生性關係」(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為證。惟被告辯稱：自與甲○○認識進而交往時起，因女性之警覺，已不斷要求甲○○自證已離婚之事實，而甲○○對於被告要求出示身分證藉故推託，又將被告帶至其家中與家人(父母、兄長、女兒）一起吃飯，在甲○○家人對於其離婚事實(離婚協議書未簽名)亦被蒙蔽時（家人均以為其已離婚)，營造由其家人背書其以單身之環境、說詞，藉以欺騙被告使其放下戒心，而遂行發生性行為，此有被告提出其與甲○○line對話翻拍照片可證。本院認被告自始由原告藉由messenger軟體展開與被告之對話、被告提出line與甲○○之對話內容，前後對於要求查證甲○○究否離婚乙事，多次要求查證且多次被甲○○欺騙，被告固無故意侵害被告配偶權之主觀意思，且對於甲○○是否已離婚？已詳加查證確認，且被告前後陳述一致，則被告對於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乙節，亦無何過失可言。是原告上開主張，委無足踩。
　㈢原告復提出甲○○住所內客廳與房間之照片，客廳內電視架旁文件夾內放置甲○○之戶口名簿，而房間內衣櫃旁之立櫃上亦放置多種女性用品，並主張被告應會審視戶口名簿或藉由多種女性用品，應知悉甲○○未與原告離婚云云。經查，被告第一次赴甲○○住家，兩人方交往感情基礎有限，依一般經驗法則與社會常情，縱使看到戶口名簿放置在電視櫃旁，被告是否有高度之好奇心抽出查看？又房間內之女性用品，據甲○○解釋為其母親用品(見本院卷第125頁)等語。凡此，均不足以成為被告刨根究底再繼續追究逼問之動力。本院認法律本非可苛求被告不計代價、高度理性、追根究底地查證甲○○是否離婚？被告儘管再小心翼翼，仍不敵甲○○精心布局，肆意欺騙，則最後被告亦成為被害人。是原告上開主張，亦屬無據。　
  ㈣綜上，依原告所舉事證，尚難令本院獲致被告於111年5月27日前，即知悉甲○○係有配偶之人之有利心證。則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期日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其配偶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5萬元即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丁兆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靜茹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原簡字第39號
原      告  袁姵縈    住○○市○○區○○街00○0號5樓
訴訟代理人  盧兆民律師
被      告  黃曉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此規定於簡易
    訴訟程序仍適用之；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
    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436條第2項定有明文第262條第
    1項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原告原以甲○○、乙○○為共同被告，
    請求上開2人賠償其損害新臺幣(下同)50萬元，嗣原告於民
    國113年7月10日與甲○○成立和解，原告遂於113年7月12日具
    狀撤回對甲○○之訴，並減縮請求金額為35萬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原告所為，經核與法尚無不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與甲○○原係夫妻，甲○○離婚後，即與被告於
    000年0月間結婚，原告透過Messenger對話軟體與被告認識
    聊天，無意間得知被告與甲○○早於111年5月20日在網路交友
    軟體認識，交往第1天兩造即發生性關係，可見甲○○在婚姻
    關係存續中已與被告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及婚姻生活圓滿之
    權益。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精神
    上之損害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5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三、被告則以：
  ㈠其與甲○○係在網路交友軟體上認識，甲○○向被告稱其已離婚2
    年(僅與原告分居)，有一女兒，此與原告在line上責問及回
    答內容相同(將甲○○向被告說明情形回答原告)，被告不疑有
    他，於111年5月27日至甲○○居住處，與甲○○之家人吃飯，當
    著家人之面介紹被告為其女朋友，被告感動之餘，更加相信
    甲○○為離婚之人。　　
　㈡被告曾多次向甲○○索討其身分證觀看，甲○○說證件在他哥哥
    處，迴避被告所請。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以line傳了甲○○
    不給看身分證係有意欺瞞之對話，嗣經甲○○道歉並言：「那
    件事我很抱歉」等語。
　㈢甲○○與被告結婚後，仍與其前妻即原告藕斷絲連，並有性關
    係，經法院判決甲○○必須賠償被告慰撫金，足證甲○○有慣性
    外遇之症狀，更在被告至其居住處時，利用幼女向被告證明
    甲○○已離婚2年之事實，而一般人對於幼童之語均有高度之
    相信，方才相信甲○○之欺騙話語等情，以為置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是否知悉郭郁華為有配偶之人？
  ㈡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是否重大
    ？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35萬元，有無理
    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
    件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已婚，仍與其於111年5月20日在
　  甲○○居住處發生性關係，侵害原告之配偶權等情，並提出兩
    造在line上之對話內容證明(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為
    被告否認，被告對於其與甲○○在甲○○住處發生性行為乙事並
    不爭執，惟時間係於111年5月27日，因受甲○○欺騙，而認甲
    ○○為無配偶之人，基於結婚目的交往，進而發生性行為，並
    未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並提出其與甲○○當時對話姬路翻拍
    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則原告自應就被告具
    故意侵權行為主觀要件乙節，擔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固提出line通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自承與甲○○發生性
    關係」(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為證。惟被告辯稱：自與
    甲○○認識進而交往時起，因女性之警覺，已不斷要求甲○○自
    證已離婚之事實，而甲○○對於被告要求出示身分證藉故推託
    ，又將被告帶至其家中與家人(父母、兄長、女兒）一起吃
    飯，在甲○○家人對於其離婚事實(離婚協議書未簽名)亦被蒙
    蔽時（家人均以為其已離婚)，營造由其家人背書其以單身
    之環境、說詞，藉以欺騙被告使其放下戒心，而遂行發生性
    行為，此有被告提出其與甲○○line對話翻拍照片可證。本院
    認被告自始由原告藉由messenger軟體展開與被告之對話、
    被告提出line與甲○○之對話內容，前後對於要求查證甲○○究
    否離婚乙事，多次要求查證且多次被甲○○欺騙，被告固無故
    意侵害被告配偶權之主觀意思，且對於甲○○是否已離婚？已
    詳加查證確認，且被告前後陳述一致，則被告對於侵害原告
    之配偶權乙節，亦無何過失可言。是原告上開主張，委無足
    踩。
　㈢原告復提出甲○○住所內客廳與房間之照片，客廳內電視架旁
    文件夾內放置甲○○之戶口名簿，而房間內衣櫃旁之立櫃上亦
    放置多種女性用品，並主張被告應會審視戶口名簿或藉由多
    種女性用品，應知悉甲○○未與原告離婚云云。經查，被告第
    一次赴甲○○住家，兩人方交往感情基礎有限，依一般經驗法
    則與社會常情，縱使看到戶口名簿放置在電視櫃旁，被告是
    否有高度之好奇心抽出查看？又房間內之女性用品，據甲○○
    解釋為其母親用品(見本院卷第125頁)等語。凡此，均不足
    以成為被告刨根究底再繼續追究逼問之動力。本院認法律本
    非可苛求被告不計代價、高度理性、追根究底地查證甲○○是
    否離婚？被告儘管再小心翼翼，仍不敵甲○○精心布局，肆意
    欺騙，則最後被告亦成為被害人。是原告上開主張，亦屬無
    據。　
  ㈣綜上，依原告所舉事證，尚難令本院獲致被告於111年5月27
    日前，即知悉甲○○係有配偶之人之有利心證。則原告主張被
    告於上開期日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其配偶權，應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5萬元
    即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丁兆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靜茹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原簡字第39號
原      告  袁姵縈    住○○市○○區○○街00○0號5樓
訴訟代理人  盧兆民律師
被      告  黃曉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此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仍適用之；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436條第2項定有明文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原告原以甲○○、乙○○為共同被告，請求上開2人賠償其損害新臺幣(下同)50萬元，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10日與甲○○成立和解，原告遂於113年7月12日具狀撤回對甲○○之訴，並減縮請求金額為35萬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原告所為，經核與法尚無不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與甲○○原係夫妻，甲○○離婚後，即與被告於000年0月間結婚，原告透過Messenger對話軟體與被告認識聊天，無意間得知被告與甲○○早於111年5月20日在網路交友軟體認識，交往第1天兩造即發生性關係，可見甲○○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已與被告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及婚姻生活圓滿之權益。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精神上之損害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三、被告則以：
  ㈠其與甲○○係在網路交友軟體上認識，甲○○向被告稱其已離婚2年(僅與原告分居)，有一女兒，此與原告在line上責問及回答內容相同(將甲○○向被告說明情形回答原告)，被告不疑有他，於111年5月27日至甲○○居住處，與甲○○之家人吃飯，當著家人之面介紹被告為其女朋友，被告感動之餘，更加相信甲○○為離婚之人。　　
　㈡被告曾多次向甲○○索討其身分證觀看，甲○○說證件在他哥哥處，迴避被告所請。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以line傳了甲○○不給看身分證係有意欺瞞之對話，嗣經甲○○道歉並言：「那件事我很抱歉」等語。
　㈢甲○○與被告結婚後，仍與其前妻即原告藕斷絲連，並有性關係，經法院判決甲○○必須賠償被告慰撫金，足證甲○○有慣性外遇之症狀，更在被告至其居住處時，利用幼女向被告證明甲○○已離婚2年之事實，而一般人對於幼童之語均有高度之相信，方才相信甲○○之欺騙話語等情，以為置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爭點在於：
  ㈠被告是否知悉郭郁華為有配偶之人？
  ㈡被告有無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是否重大？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35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已婚，仍與其於111年5月20日在
　  甲○○居住處發生性關係，侵害原告之配偶權等情，並提出兩造在line上之對話內容證明(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為被告否認，被告對於其與甲○○在甲○○住處發生性行為乙事並不爭執，惟時間係於111年5月27日，因受甲○○欺騙，而認甲○○為無配偶之人，基於結婚目的交往，進而發生性行為，並未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並提出其與甲○○當時對話姬路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則原告自應就被告具故意侵權行為主觀要件乙節，擔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固提出line通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自承與甲○○發生性關係」(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為證。惟被告辯稱：自與甲○○認識進而交往時起，因女性之警覺，已不斷要求甲○○自證已離婚之事實，而甲○○對於被告要求出示身分證藉故推託，又將被告帶至其家中與家人(父母、兄長、女兒）一起吃飯，在甲○○家人對於其離婚事實(離婚協議書未簽名)亦被蒙蔽時（家人均以為其已離婚)，營造由其家人背書其以單身之環境、說詞，藉以欺騙被告使其放下戒心，而遂行發生性行為，此有被告提出其與甲○○line對話翻拍照片可證。本院認被告自始由原告藉由messenger軟體展開與被告之對話、被告提出line與甲○○之對話內容，前後對於要求查證甲○○究否離婚乙事，多次要求查證且多次被甲○○欺騙，被告固無故意侵害被告配偶權之主觀意思，且對於甲○○是否已離婚？已詳加查證確認，且被告前後陳述一致，則被告對於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乙節，亦無何過失可言。是原告上開主張，委無足踩。
　㈢原告復提出甲○○住所內客廳與房間之照片，客廳內電視架旁文件夾內放置甲○○之戶口名簿，而房間內衣櫃旁之立櫃上亦放置多種女性用品，並主張被告應會審視戶口名簿或藉由多種女性用品，應知悉甲○○未與原告離婚云云。經查，被告第一次赴甲○○住家，兩人方交往感情基礎有限，依一般經驗法則與社會常情，縱使看到戶口名簿放置在電視櫃旁，被告是否有高度之好奇心抽出查看？又房間內之女性用品，據甲○○解釋為其母親用品(見本院卷第125頁)等語。凡此，均不足以成為被告刨根究底再繼續追究逼問之動力。本院認法律本非可苛求被告不計代價、高度理性、追根究底地查證甲○○是否離婚？被告儘管再小心翼翼，仍不敵甲○○精心布局，肆意欺騙，則最後被告亦成為被害人。是原告上開主張，亦屬無據。　
  ㈣綜上，依原告所舉事證，尚難令本院獲致被告於111年5月27日前，即知悉甲○○係有配偶之人之有利心證。則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期日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其配偶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尚乏所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5萬元即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丁兆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靜茹


